
时政·专版2022年6月10日 星期五

融媒编辑：蒋立峰03 YONGKANG DAILY

经费有保障
物业服务费支付有出处
可组织对物业服务质量

进行评价

《条例》明确对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

政府开展物业管理的监督管理相关工作给予

人员和经费保障。《条例》提到，首次业主大会

会议的筹备经费由建设单位按照物业总建筑

面积每平方米 1 元且总额不少于 5 万元的标

准承担。

《条例》在物业管理服务章节中规定了物

业管理用房配置标准及业主委员会办公用房

配置标准。《条例》指出，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不

少于物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地上总

建筑面积千分之七的比例配置物业管理用

房，有经营用房的，经营用房比例不得少于千

分之三。业主委员会的办公用房从物业管理

用房中调剂，建筑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

另外，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

组织居（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

等对物业服务人进行服务质量评价。县级物

业主管部门应当对物业服务质量评价进行指

导。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定设立物业服务费

专门账户或者第三方平台代收代付，并约定

以前款规定的物业服务质量评价结果作为物

业服务费支付依据。这有点类似买东西“货

到付款”的模式，防止物业服务企业不按合同

约定标准提供服务。

此外，对小区内的经营用房出租等收入，

《条例》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三十一

条规定：物业服务人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或者业主大会决定，可以对物业管理用房中

的经营用房和物业服务区域内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等进行经营，收益归全体业主所

有。物业经营收益主要用于补充建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也可以根据业主大会

的决定用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业主监督

委员会工作经费或者物业管理的其他需要。

这笔钱可以请物业代管，也可以业委会自管，

但是要有专门或独立账户并接受监督。

选人有标准 服务有托底 经费有保障

《金华市物业管理条例》本月施行

融媒记者 应柳依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和居住条件不断改善，群众对于物业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物业管理已然成为群众
普遍关心热议的焦点问题。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6月1日起，《金华市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金华市物业管理办法》
同时废止。让我们来看看《条例》中有哪些条款与你我息息相关。

《条例》对业委会成员的任职条件作出了具体规

定。业委会将由5名至11名的单数委员组成，设主任

一名，副主任若干名，每届任期三至五年。同时可以设

立候补委员，候补委员的选举产生办法和委员一样。

《条例》鼓励物业服务区域内具有中国共产党党

员身份的业主，积极参选业主委员会委员；支持符合

条件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居（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及

委员通过规定程序担任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

员。

《条例》明确，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可以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即“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的”“无正当理

由拖欠物业费的”“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造成不良影响的”“本人及其近亲属与为本物业服

务区域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服务人有利害关系的”以

及“其他不宜担任的情形”。

除了规定任职条件，《条例》还鼓励设立业主监督

委员会，明确各级部门及基层组织的工作职责、物业

承接查验工作参与人员、对物业服务人进行服务质量

评价的参与人等。

《条例》设立了一系列禁令线，如对业主委员会委

员、候补委员实施相关禁止性行为的罚则，物业服务人

不按照要求退出物业服务区域或者移交有关资料和财

物的罚则，明确了13条物业使用中的禁止行为。

《条例》提出了“物业管理委员会”的概念，针对未

能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未实施物业管理的小

区和换届选举未能产生新业主委员会的小区，由乡镇

街道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负责培育增强业主自治意

识，推进实施物业管理，解决部分住宅小区实施物业

管理难的问题。

《条例》特别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条件、组成

人员、议事规则等作了规定。例如，物业管理委员会

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居（村）民委员

会、建设单位各指派一名代表和业主代表组成，委员

人数应当为5人至11人的单数，其中业主所占比例不

得低于委员会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对于无法选聘物业服务人或者无法开展自我管

理的开放式小区、老旧小区等，《条例》规定，应当由街

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受其委托的居（村）民

委员会组织实施“保安全、保卫生、保秩序、保管护”等

基础性准物业服务。

在新建小区方面，《条例》规定，新建物业时，安全

监控、快递寄存、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等设施设备，除法律、法规规定同步设计、同步施

工、同步交付以外，应当同步建设或者预留建设场

地。规划车位、车库应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配建电

动汽车充电设施或者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针对消防设施、电梯、水泵、水箱（池）等共用部分

或共用设施发生危及房屋安全或人身财产安全的紧

急情况时，《条例》明确了所应采取的必须措施。

选人有标准
鼓励党员业主参与物业管理并设禁令线

服务有托底
无法实施物业管理小区开启物业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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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金华市物业管理条例》全文


